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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粮食市场管理保持市场稳定的通知 

 

 

国务院办公厅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粮食是具有战略意义的特殊商品。粮食市场的稳定，事关全局。加强粮

食市场管理是国家对粮食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和必要措施，为了维护正常的

粮食流通秩序，保持市场粮油价格的基本稳定，经国务院批准，特作如下通知： 

 

 

一、 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粮油收购，认真做好组织安排，保持良好的收购秩序。

国有粮食企业要充分发挥主渠道作用，按照国家下达的粮食收购任务(全国 500 亿

公斤)和有关政策，积极收购。除承担国家粮食收购任务的单位和具备规定资格并

经核准的粮食批发企业外，其他单位和个人，都不许到农村直接采购粮食。县和

县以上政府要根据当地粮食生产季节等情况，提出具体收购方案，精心组织实施，

确保完成国家收购任务。 

 

 

二、 销区粮食批发企业和用粮单位到产区采购粮食，必须到县以上粮食批发市

场购买，严禁场外交易，杜绝偷漏税费，如有违反，要严肃处理。凡在批发市场

场内成交的粮食，国家在调运、资金等方面给予优先安排。粮油集贸市场常年开

放，零星交易仍按现行办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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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各级政府要组织工商管理、税务、粮食、物价等部门按照《国务院关于深

化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的通知》(国发〔1994〕32 号)的有关规定，对粮食批发企业

进行清理、整顿。对已登记注册的粮食批发企业，县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抓

紧调查摸底，并按照国家规定的条件要求，征得当地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同意后，

尽快办理重新登记手续(未完成重新登记前，县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可发给临时

证明)。坚决取缔无照经营，对囤积居奇，欺行霸市，哄抬粮价等扰乱粮食市场的

行为，要严加惩处。 

 

 

四、 要安排衔接好产区和销区之间的粮食购销，认真执行粮食调运计划。国家

粮食调拨实行归口管理，统一安排运输计划。属于省间和经交通部门、铁路限制

口安排调运的粮食，运输计划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粮食部门分别汇总报国家

粮食储备局平衡后，由铁路、交通部门负责安排落实；属于省、自治区、直辖市

区域内调运的粮食，运输计划经省级粮食部门平衡后，由铁路、交通部门安排落

实。要坚持合理调运。进口粮要就近靠港，节约运力。粮食部门要严格执行下达

的调运计划。对国家安排调运的储备粮，调出单位拖延不办的要取消其专储资格，

今后不再安排专储任务。粮食调入单位要积极组织接卸抢运，不得压车压船。铁

路、交通部门对粮食运输要优先核批计划，优先安排发运。国家经贸委要加强协

调和检查督促，及时召开铁路、交通、粮食等有关部门参加的联席办公会，研究

解决存在的问题。 

 

 

五、 要保证粮食调运和进口粮油所需资金。各级政府要积极组织银行、财政、

粮食等部门，落实粮食调运和进口粮油资金；对过去所欠货款要抓紧清理，积极

偿还，不得再发生新的拖欠。哪个地区因资金等问题不能及时调进粮食，影响粮

食市场供应的，由哪里的政府负责。 

 

 

六、 抓紧粮食进口，确保进口计划的完成。国家统一下达的粮食进口计划(包括

中央和地方)，已纳入全国粮食总量平衡，由中国粮油进出口总公司或委托中国良

丰谷物进出口公司统一代理订货。其中中央进口部分，由国家粮食储备局按国家

计委下达的计划，及时委托订货；地方进口部分，各地政府应尽快解决资金，由

粮食部门提出货单，抓紧委托订货，以保证地方进口计划的完成，安排好当地市

场，不按计划如数组织进口的，国务院将追究责任，严肃处理。 

 

 2



 

七、 育市场机制，加强粮食市场体系建设。县以上主产区和主销区要尽快建立

和完善粮食批发市场，并在批发市场之间尽快实现计算机联网，逐步建立起统一、

开放、竞争、有序的粮油批发市场体系。要采取措施，逐步使市场行为规范化、

法制化，向现代化市场发展。物价、工商等部门要加强对批发市场和集贸市场粮

油交易价格、交易行为的监督管理。受各级政府委托，国有粮食企业应在市场上

适度吞吐调节，稳定粮油价格。各级粮食批发市场，要坚持以服务为宗旨，努力

为粮食交易提供优质服务，扩大市场的辐射力和影响力，搞活流通，促进生产，

满足消费。 

 

 

1994 年 6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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